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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化记录信息归档管理制度 

 

第一条   为适应信息化建设需要，规范数字化文件的归

档管理，保障电子档案的安全保管和有效利用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》、《长治市

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

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》规定，结合我单位实际，制定

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所称电子文件是指在履行行政职能、加

强内部管理等工作中形成的具有参考利用价值并以数码形

式记录于磁盘、光盘等载体，依赖计算机系统阅读、处理并

可以在通信网络上传输的文件。 

第三条   档案室负责对电子文件归档的指导、验收以及

接收后的编目、保管和提供利用，计算机管理工作人员对电

子文件的归档提供协助和支持。 

第四条   为保证归档的电子文件完整、真实和有效利

用，从电子文件产生时就要严格按制度要求，妥善管理，确

保其不散失、不损失、不失真。 

第五条   归档电子文件的类型主要包括：文本文件、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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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文件、影像文件、声音文件等。 

归档的电子文件应进行分类、整理，并拷贝至耐久性好

的载体上，一式 3 套，一套封存保管，一套异地保管，一套

提供利用。 

第六条   电子文件的归档，采用将计算机及其网络中的

电子文件集中传输至可脱机保存的载体上，推荐采用的载

体，按优先顺序依次为：只读光盘、一次写光盘、可擦写光

盘、硬盘等，专用软件产生的电子文件应转换为通用型电子

文件。 

第七条   应对载体进行检验，确保载体清洁、无划痕、

无病毒等。 

第八条   归档电子文件的保管除应符合纸质档案的要

求外，还应采用专门的保护设备和保护技术手段，其载体应

直立存放在防光、防尘、防磁、防有害气体的装具中，温度

控制在 17-20℃，相对湿度控制在 35-45%。 

第九条  接收入库的电子档案，应定期进行检验、转存，

发现问题要及时采取恢复措施。 

第十条   归档电子文件的封存载体不得外借，未经批

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复制电子文件。 

第十一条   利用归档的电子文件，应使用复制件，遵守

国家有关保密规定，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，填写《档案查阅

登记簿》或《档案调阅登记簿》。 



 - 3 - 

第十二条   归档电子文件的鉴定销毁，需经本单位主要

领导批准，编制销毁清册。属于保密范围的归档电子文件的

销毁，如存储在不可擦除载体上应连同存储载体一起销毁。 

第十三条   应定期对归档电子文件的接收、保管、利用

和鉴定销毁情况进行统计。 

第十四条   对因保管不善造成丢失、损毁、泄露国家秘

密或伪造、编造、篡改数字化记录信息的，由行政执法机构

或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五条  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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